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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图】保障性租赁住房的规模有多大？ 

数据来源：各地方政府保障性租赁住房规划，中泰证券研究所 

风险提示：经济下行，政策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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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
的意见》，首次明确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对象和标准，并从土地
供应和资金等方面给出了支持政策。此后各个人口净流入的大
城市及省级人民政府确定的城市相继发布“十四五”保障性租赁
住房发展规划（或征求意见稿）。年末的政治局会议和中央经
济工作会议在地产方面表态均再次强调推进保障性住房建设。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有22个城市的住建部门明确了“十四五”
保障性租赁住房供应目标，总计约400万套。 

各城市“十四五” 

保障性租赁住房计划供应量（万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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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具有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许可的证券投资咨询业

务资格。本报告仅供本公司的客户使用。本公司不会因接收人收到本报告而视其为客户。 
 本报告基于本公司及其研究人员认为可信的公开资料或实地调研资料，反映了作者的研究观点，力求

独立、客观和公正，结论不受任何第三方的授意或影响。但本公司及其研究人员对这些信息的准确性
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且本报告中的资料、意见、预测均反映报告初次公开发布时的判断，可能会
随时调整。本公司对本报告所含信息可在不发出通知的情形下做出修改，投资者应当自行关注相应的
更新或修改。本报告所载的资料、工具、意见、信息及推测只提供给客户作参考之用，不构成任何投
资、法律、会计或税务的最终操作建议，本公司不就报告中的内容对最终操作建议做出任何担保。本
报告中所指的投资及服务可能不适合个别客户，不构成客户私人咨询建议。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在任何情况下，本公司不对任何人因使用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所引致的任
何损失负任何责任。 

 投资者应注意，在法律允许的情况下，本公司及其本公司的关联机构可能会持有报告中涉及的公司所
发行的证券并进行交易，并可能为这些公司正在提供或争取提供投资银行、财务顾问和金融产品等各
种金融服务。本公司及其本公司的关联机构或个人可能在本报告公开发布之前已经使用或了解其中的
信息。 

 本报告版权归“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所有。未经事先本公司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对本报告进行
任何形式的发布、复制。如引用、刊发，需注明出处为“中泰证券研究所”，且不得对本报告进行有
悖原意的删节或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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